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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余昆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余昆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

CEBAMC-YW-B-2021-004-01，签署日期为 2021 年 1 月 25 日），光大金瓯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14，774，622.18元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主
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余昆。光大金
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余昆联合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余昆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余昆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
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5925918999

余昆联系电话：13505714718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余昆
2021年3月26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8月1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

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

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务人名称

浙江亿丰工贸有限公司

合 计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8月10日）

本 金

14,774,622.18

14,774,622.18

欠 息

9,463,061.4

9,463,061.4

担保人

保证人：浙江久光工贸有限公司、浙江德瑞家居有限公司、浙江富源工贸有限公司、胡建冉、楼红书、王天中、翁飒、王天锋、章慧萍；抵押人：浙江久光工贸有限公司

法院公告
2021年3月26日

（2021）浙0106民初256号
浙江华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久隆传动机械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1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1038号

骆建清：本院受理原告翁菊云诉你（2021）浙
0182民初1038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诉
称，要求你归还借款60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
款清时止按年利率3.85%计算的利息，并承担本案诉
讼费。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7日内，提出证据材料
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
月18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1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2624号

永济市登峰鞋业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慈溪市华迪毛绒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永济市登峰鞋
业制造有限公司，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
知、网上查询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调解建议书、
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16日9时在本
院范市人民法庭第三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2833号

慈溪市逍林曦博建材店杨国武、杨卫萍：本院受
理原告龚梁诉被告慈溪市逍林曦博建材店、杨卫萍、
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广州百得胜家
居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本
院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答辩状、开庭
传票等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述法律
文书。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慈溪市逍林曦博建
材店、杨卫萍向原告退还购买的木门、踢脚线货款
45129元；2、判令被告慈溪市逍林曦博建材店、杨卫
萍向原告支付赔偿款115260元；3、被告上海红星美
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及被告广州百得胜家居有限
公司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
费用由四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自本公告送达次日起十五
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孙红莲独任审理。本院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的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逍林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
公开审理本案。希你们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300号

曹雪兵：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尚居贸易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审理传票、外网查询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当事人
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10日9时0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杭州湾新区人民
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731号

张天雷:本院受理原告戎天翔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中，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跟踪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民商事案件
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16日下
午2：00在本院范市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2203号

浙江博和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优
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因
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跟踪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自
动履行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16日下午3：00在本
院范市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945号

刘浪浪：本院审理的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刘浪浪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中,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证据副
本、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2021)浙0303民初945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9日10时00分
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五审判庭依法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
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4968号

李达杰、胡梅香：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李达杰、胡梅香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5079号

李荣里、李云海：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李荣里、李云海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5082号

胡智律、王艳龙、胡文玉：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
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胡智律、王艳龙、胡文玉追
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851号

吴文区：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蒲岐支行诉你、陈金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2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
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
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4983号

郭华林、李卫忠：本院受理原告黄义付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和 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 9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317号

王金辉：本院受理原告宋文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 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
延）上午9时45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793号

吴晓林：本院受理原告吴怡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
延）上午10时15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869号

嘉兴宝艺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尚优
厨家家居有限公司与被告嘉兴宝艺装饰有限公司装饰
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

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24民初643号

刘连九：本院审理原告嘉兴富伟纺织品有限公
司诉被告刘连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因你下落不
明,本院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证据材料等应诉法律文书。原告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欠原告的货款97455元并从2020
年1月11日起按月息2%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至货款
付清为止;2、判令被告偿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代
理费6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在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
如不按时领取,经过60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81民初1478号

余绵平：本院受理原告窦奎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依法判令：1.
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90000元，支付利息60000
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举证期限与答辩期限分别为送
达之日起15日与30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24日上
午9点（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0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7518号

杭州立晟包装有限公司、邢林威：本院受理原告
海宁悦翔包装有限公司诉你们承揽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依法判令：1.被告杭州立晟包
装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加工承揽费用4105.19元、违约
金2093.65元；2.被告邢林威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3.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举证期限与答辩期限分别
为送达之日起15日与30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29
日上午9点（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0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1民初1712号

嘉兴市鑫融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海宁南方混凝土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
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举
证通知书、程序转换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要求:判令你支付货款
63367.32元及违约金3516.88元（暂自2020年10月
16日始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2021年2月3日，此
后继续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并支付律师代理费
5350元。自本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适用普通程
序审理，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
2021年7月2日9时00分在本院第8审判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3052号

邱玉林，男，1963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
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兴隆村邱家湾2号,公民
身份号码：330511196304202198：本院受理的原
告蒋杏芬与被告邱玉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
疑告知书、上诉事项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
告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邱玉林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蒋杏芬借款本金75万元并
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7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3.85%自2020年9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113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
费11860元，由被告邱玉林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费应于上诉期满后七日内
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逾期按自动撤
回上诉处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21民初702号
张林、杨丽：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德清支公司诉你们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3民初2806号

梅红辉、胡玉霜：原告何国栋与被告梅红辉、胡
玉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采
用其他方式送达判决书，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0）浙0723民初280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
一、被告梅红辉、胡玉霜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归
还原告何国栋借款本金700000元并支付利息（截止
至2019年4月9日的利息计105000元，之后利息自
2019年4月1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清
偿之日）；如果二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何国栋的其他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1374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14390元，由原告何国栋负担216元；由被告梅红
辉、胡玉霜负担14174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
交纳。请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33号

张一平：本院受理的原告浦江县呷芳酒庄诉你的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726民初33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
一、限被告张一平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浦
江县呷芳酒庄货款2820元;二、驳回原告浦江县呷芳
酒庄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179号

吴顺明:本院受理的原告周利清诉你的加工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726民初179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限被告吴顺明
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周利清报酬5030元
及利息损失(以503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1年1
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399号

周忠明：本院受理原告钱慧娟诉被告周忠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726民初399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副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7月2日下午14
时30分在法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1087号

付商柱、吴姹君：本院受理原告衢州源铠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浙0802民初1087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
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原告代偿款本
金、违约金、律师费损失及承担诉讼费。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1402号

马胜：本院受理原告衢州神飞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802
民初1402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等。

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材料货款47513元并支付2018
年8月15日后至还清货款日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花
园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802民初4535号

赖卸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衢州市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802民初
453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赖卸才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分行信用卡透支款14052.86
元和律师费损失8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81破49号之一

我院于2020年10月16日作出(2020)浙0781破
申50号民事裁定书,依法受理兰溪市博涛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金华安泰会计师事务所
作为管理人。因兰溪市博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已无
资产可破。根据管理人的申请,本院于2021年3月3
日作出(2020)浙0781破4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宣告债
务人兰溪市博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本案
破产程序。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1733号

马琳娜：本院受理原告周长伟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
险提示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15日
内。本案定于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一日上午八时四十
分在温岭市人民法院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2154号

李军深：本院受理原告冯敏燕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 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
内。本案定于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下午十五时二
十分在温岭市人民法院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0）浙1081民初8378号

林德卫：本院受理温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城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1081民初8378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1124民初391号

严其群：本院受理原告杨旭忠与被告严其群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1124民初391号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杨
旭忠诉你共欠原告房租、水、电费用256097元,欠
款到期后虽经原告催讨分文未还,现起诉到本院
要求你归还欠款256097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的
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23日上午
10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松阳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3月22日第八版法院公告栏
中，慈溪市人民法院（2021）浙0282民初2208号，开庭
时间应为“2021年6月18日”特此更正。

宁波市海曙区良正法律服务所基层法
律服务工作者方成林遗失执业证一本，执
业 证 号 ：31102071106761，执 业 流 水 号
0017360，特声明作废。

宁波市海曙区良正法律服务所
2021年3月26日

遗失声明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向浙江强广剑铝业有限公司债务人、担保人要求履行债务的催收通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根据签署的相关协议，已依法受让浙江强广剑铝业有限公司不良贷款

债权。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该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3月26日
单位：人民币元

债务人

浙江强广剑铝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2月28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3年永康字第1569号、2014年永康字第1227号、2014年永康字第1250号、2014年永康字第1259号、2014年（展）字0011号

本金（单位：元）

50,299,517.17

欠息（单位：元）

24,406,186.31

担保人

保证人1：浙江宁帅实业有限公司；保证人2：吴子强；保证人3：李晓君；抵押人：李晓君、吴子强


